
原住民災後協處措施

報告人：劉維哲處長
113年8月1日

行政院第 3914 次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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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民會協處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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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災害發生後1個月

縣(市)政府提報

中央審議主管機關現勘審查

經審議小組核定

縣(市)政府發包施工
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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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落公共設施災後復建

部落內基礎設施


